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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节能实行百分考核
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得评为文明单位

本报9月13日讯 (通讯
员 程兴雯 记者 马云
云) 随着中秋节和国庆节
的临近，市场对高档水果需
求量增加，导致进口水果价
格普遍上涨，箱装水果平均
每箱涨了20元以上。

据堤口路果品批发市
场工作人员介绍，受水果地
产价格以及运输费用上涨
等因素影响，本周进口水果
价格大幅上涨，箱装水果平
均每箱涨幅在20—50元之

间，目前榴莲的批发价格由
上周的每箱220元左右上涨
至255元左右，台湾释迦由
上周的每箱190元左右上涨
至260元。

据市场工作人员介绍，
现阶段尚处于节前预热阶
段，高档的精品礼盒较受欢
迎，社会团体、单位福利还
未进入采购高峰期，预计下
周开始果市交易将进入白
热化阶段，礼盒装的水果价
格还将有所上涨。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姚华)

13日，济南市工商局召开全
市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动员大会。为确保
中秋、国庆期间人民群众消
费安全，济南市工商局决定
开展为期一个月 (9月13日
至10月12日)的“两节”期间
流通领域食品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

会上下发了《济南市工
商局开展酒类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和《济南市工

商局“两节”流通环节食品
市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检查的重点食品共有三类：
第一类为乳及乳制品(牛初
乳)、肉及肉制品、食用油、
酒水、月饼、婴幼儿食品、散
装食品、进口食品、各类食
品礼盒、现场加工食品等节
日期间消费量较大的食品。
第二类为调味品、腌制品、
豆制品以及标有“有机”、

“绿色”、“无公害”等类型的
食品。第三类为米面及其制
品、糕点、各类小食品等。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马云云)

济南市将对公共机构节能进行百分
制考核。近日，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济南市公共机构节能监督考核办
法》，规定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公
共机构不得评为文明单位，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可以举报公共机构浪费能
源的行为。

办法所称公共机构，是指济南
市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
的 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和 团 体 组
织。根据办法，公共机构节能考核
采用百分制，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综合

评价90分以上为优秀(含90分)，70
分至90分为良好(含70分)，60分至
70分为合格(含60分)，低于60分为
不合格。

节能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公
共机构在申报节能改造项目时，优先
安排相关资金。不合格等次的公共机
构，予以通报，并列入下一年度节能
重点监督对象。公共机构节能考核结
果纳入全市节能减排综合考核体系
和各级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年度考核
结果不合格的公共机构不得评为文
明单位。

公共机构应当积极配合节能监

督检查，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及时提
供相关资料和数据，不得拒绝、阻碍。
同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本单位节
能工作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
举报公共机构浪费能源行为的权利，
市和县(市)区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
作的机构接到举报应当及时调查处
理，有关情况查实后作为节能年度考
核依据。

根据办法，公务用车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由本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统
一核定编制、统一购置、统一牌照管
理、统一调配使用、统一处置，定点维
修、加油和购买车辆保险。

9月13日下午，在历
山路一处公交站牌，广
告展板前安装了一个木
制座椅，以方便等车乘
客休息。图为一位乘客
坐在椅子上等车。
本报记者 蔡旭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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